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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獎勵專門技術人員為學校服務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專門技術人員，係指本校職員實際從事專業技術服務，並具有與該專業技術

同性質相當等級之技術執照者（含約聘人員）。專任教師支援技術性工作且符合上述規

定者亦同。 

三、技術加給分為六級，其加給金額及等級如下表： 

(單位：新台幣元) 

加給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

加給金額 25,000 20,000 15,000 10,000 5,000 2,000 

四、專門技術人員支領技術加給應經工作評量程序，由單位主管提具工作說明書，經專責小

組評量結果，簽報校長核定之。 

技術加給工作評量表如下： 

項目 工作評量因素 評量配分 

1 與重要資料接觸的程度  

2 作業程序的重要性  

3 判斷與決策（核准與授權）  

4 所負責任及對業務之影響  

5 專業知識及證照價值  

6 不可取代性（校內人員）  

評量表說明：每項配分 1~5分，5分為最高，1分最低。評量結果 26~30 分者支第三級，

21~25分者支第四級，16~20分者支第五級，11~15分者支第六級，10 分以下者不予支領。 

五、支領第一、二級技術加給需具主管身分且評量結果符合加給第三級。 

六、支領技術加給人員如同時兼任主管職務，應就技術人員加給與主管加給擇一支領，如有

特殊情況，得專案簽核。 

七、專責小組會議成員由行政單位一級主管組成，除有緊急狀況外，會議召開以每學年初召

開一次為原則。 

八、專責小組會議討論議案時，如遇有關會議成員本人或其配偶及其三等親內親屬提會之審

議事項時，則應自行迴避。 

九、其他因應學校階段性發展而須聘請特殊專業人員，其工作加給得簽請校長核准後參照本

要點專案辦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及董事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